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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平台業務人員制度手冊4.0 2026.01.01

為推動永豐平台安家寶契約專案及業務團隊組織管理，特訂定本業務制度。

一、業務人員資格：

1. 申請資格：

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者。

 經合法登記之公司或行號。

 若已具有業務人員有效資格者，不得重覆申請。

2.申請人透過推薦人(永豐平台業務人員)辦理報聘手續可取得承攬權,但必需成功招

攬至少一名要助人加入安家寶契約專案(帶件報聘)。

3.業務人員報聘時須完成『業務人員報聘登錄申請書」填寫,並提供身份證正反面影

本、本人銀行帳戶影本。

4.簽訂『業務承攬申請暨合約書』，本業務制度為「業務承攬申請暨合約書」之一部份。

5.業務人員為承攬性質，無勞保、健保，僅根據個別績效發放各項獎金及津貼。

6.永豐平台仍保有業務人員資格准駁與否之權利。

二、各項津貼標準：

業務人員履行相關義務且要助人依約繳納互助費,且依安家寶契約生效日之業務制

度，得領取以下津貼,津貼項目共計 9 項。各項津貼可詳閱當時之安家寶契約互助契

約及業務制度津貼表」，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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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項目 說 明 (2026.1.1 版)

(1)入會津貼

會員繳交入會費契約生效後，次月15日發放予業務人員。

▓互助契約於契約審閱期間解除契約者，不發放津貼。

▓互助人未滿30日身故者，不發放此津貼。(使用禮儀不再此限)

(2)續期津貼

要助人(會員)前 12個月若每月有繳交互助費後，次月發放，最多發

放12次。

▓逾期繳費時停止發放，待補繳後發放。若契約終止或結案，即不再

發放。

(3)差額津貼
針對(1)及(2)之津貼，限經理/儲總聘階及總監聘階得領取聘階相

減後之差額，最多發放12次。

(4)同聘津貼

除以上聘階高低之差額津貼外，若經理/儲總或總監之聘階得相同

時會發放同聘津貼，一件有效契約之同一經理/儲總或總監聘階最

多各發放3個同聘津貼，最多發放12次。

經理/儲總聘階同聘輔導津貼:(經理/儲總對經理/儲總)

▓領取標準:限發放當月為合格經理/儲總聘階領取。

▓經理與儲總聘階為同階。

總監聘階同聘輔導津貼:(總監對總監)

▓領取標準:限發放當月為合格總監聘階領取。

(5)結案津貼 契約須滿 30 個月，結案即可發放。

(6)禮儀津貼

會員委託永豐平台公司簽約之禮儀業者依照「生命禮儀服務契約」

履約完成者，依該業務聘階給予「圓滿型」或「宜禮型」之禮儀津

貼。

▓推廣業務須積極主動與禮儀業者共同參與治喪協調會議，並於接大

體後 7 日內，督促禮儀業者回傳禮儀服務契約書及接體同意書。

(7)晉升獎勵 晉升經理、儲備總監、總監發放晉升獎金，各聘階首次晉升發放。

(8)每月行政津貼

▓儲備總監體系當月新增8件起並續繳一期即發放：4,000元，當月

每增一件加500元津貼。

▓總監全體系(獨立分開計算)每月新增業績8點(每 60 萬分為1點)，

當月未達成8點，則半年統算共66點(平均每月11點)，補發各月

未領取之行政津貼。（每年1-6月，7-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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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每月育成津貼

合格總監育成各獨立體系之第一位及第二位合格總監之津貼。

(育成快速晉升總監者，不列入本項津貼計算。)

▓總監育成獎金計算

1. 定星級聘階: (寛)已有總監之體系

2. 單1體系獎金: *(深)1位+星級=第1位1萬元+[星級x5000元]

* 第2項之單1體系獎金 舉例: (深度)

1星總監=1+1(星)=第1位1萬元+[1x5000元]

2星總監=1+2(星)=第1位1萬元+[2x5000元]

3星總監=1+3(星)=第1位1萬元+[3x5000元]

4星總監=1+無限(星)=第1位1萬元+[無限x5000元]

3. 各1體系獎金

4. 總獎金

▓津貼領取資格：

1.各業務人員之聘階，須當月達成合格資格(詳閱本手冊《第四、團隊組織發展及聘

階標準》)，始得領取該聘階當月之各項津貼及差額津貼。

2.首件回饋：

(1)若互助人30日內身故，須於次月底前補一新件，或以第二件回饋*為首件。

入會津貼若已發放，將於後續津貼扣回。

(2)要助人若未繳交第一期，須於次月底前補繳，未補繳或未補新件，則業務資格

轉為「失效」。

*第二件回饋：若同時報件二件新契約，原回饋件若未滿足以上條件，則第二件契

約自動遞補為回饋件。

▓總監其它津貼及業務活動費用：依最新公告之管理辦法發放。

▓獎金及津貼領取及說明：

永豐平台公司於每月 15 日,將業務人員前一個月可領取之津貼總額直接匯入業務

人員本人之銀行/郵局帳戶，如該月 15 日為週末或例假日，於次一工作日發放；

如發生銀行金融系統問題，於銀行金融系統修復後之次一工作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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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人員領取之獎金及津貼總額，永豐平台公司將依法開立所得扣繳憑單。

(當月所得超過2萬元者依法代扣所得稅10%,補充保費2.11%)

業務人員受強制執行時,永豐平台公司將依法辦理。

三、績效計算說明：

本業務制度主要獎金及津貼以『有效續繳件數、點數』為計算基準,說明如下：

1.互助契約生效日：以匯款當日為生效日(完整之相關文件須於 3 日內補齊)。

2.帳單繳款日當月月底為繳款結止日，截止前繳納應繳互助費，始計為 1 件。

(永保 30 萬計為 1 件，長安 30 萬計為 1 件，同時參加則計為 2 件)

3.逾期繳納者，次月除累積應繳互助費外，另加收 300 元之逾期手續費。

4.總監之每月行政津貼依每 60 萬分為一點計算之。

四、團隊組織發展及聘階標準：

本業務制度採用有效件數制，係每月加總「個人新舉績、續繳件數」與「團隊組織新舉績、

續繳件數」 計算業務人員之當月聘階件數與聘階，並依達成之合格聘階領取各項獎金與

津貼差額。

聘階計算共分為 3 個聘階、5 個職稱，說明如下。

1.業務聘階：業務代表、主任

2.經理聘階：經理、儲備總監

3.總監聘階：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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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階及職稱認定標準(2026.1.1 生效版) *獎金依當月聘級全體系計算

業務總監
v 陞聘標準：有效243 件(含:首件回饋件)

v 每體系最高可計算至60件。

儲備總監
v 陞聘標準：有效30 件(含:首件回饋件)

v 每體系最高可計算至10件。

業務經理
v 陞聘標準：16件(含:首件回饋件)

v 每體系最高可計算至8件。

業務主任 v 陞聘標準：1+3件(含:首件回饋件)

業務代表 v 聘階標準：帶件報聘(首件回饋推薦人)

五、權益與義務：

1.業務人員為永豐平台網路公司承攬業務，得依據本業務制度計算個人整體績效後，

獲得各項獎金及津貼給付之權利。

2.業務人員進行個人業務團隊組織發展時，得向永豐平台提出相關協助之權利，永豐

平台得於評估成本效益後，亦保有決定提供協助內容、方式等之權利。

3.業務推廣之義務：

業務人員推廣安家寶專案應恪遵『業務承攬合約書』相關條款，秉持誠信原則，介紹

產品時不得有誇大與欺騙之行為。

基於業務推廣，業務人員有使用永豐平台網路平台取得相關業務資訊之義務。

業務人員應參加永豐平台公司為要助人或互助人所舉辦之各類活動，並須協助通

知要助人或互助人活動訊息。

4. 教育訓練之義務：

①業務人員應按時參加,並協助永豐平台公司針對各聘階所舉辦之業務訓練課程。

②業務總監、儲備總監以上聘階者，須協助公司進行新進人員訓練，傳授業務推廣

之技巧及擔任業務說明講師。

③為強化新進人員業務動能及團隊組織管理、服務品質，報聘之推廣業務需於報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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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三個月內(不含當月)參與由永豐平台主辦任何形式之新進業務訓練或事業說明

會，若未於規定期限內參與，永豐平台有權逕行終止其業務資格。一經終止，報

聘費不得退還，各項津貼亦不再發放給該推廣業務。

④每位業務人員於晉升聘階時，須完成由公司規劃之教育訓練課程，方能領取該聘

階之晉升獎金。若未完成教育訓練，將視為放棄該聘階之晉升獎金。

5. 服務會員及業務人員之義務：

①業務人員直接推薦之要助人若針對安家寶專案相關權利義務有疑義時，應主動協

助說明及提供服務。

②業務人員直接推薦之要助人發生逾期繳費時，應協助通知要助人補繳及告知其契

約效力相關條款。

③業務人員於業務推廣或服務會員時，應協助永豐平台取得所需資料之義務。

④於互助人身故時提供各項服務，如協助要助人及家屬禮儀服務之進行，協助要助

人申請互助金並配合永豐平台委託協助認證請領資格。

6. 團隊組織發展及輔導之義務：

①業務人員得拓展業務團隊組織，招募會員、增員、輔導及訓練從屬業務人員產品

知識與銷售技巧，並協助從屬業務人員進行銷售與拓展業務團隊組織。

②業務人員如自行設計任何宣傳品或訓練教材，須經過永豐平台公司書面同意後，

始可對外發佈及使用。

③業務人員帶件報聘完成後，請主動向永豐公司提出:事業行銷溝通本､永豐公司

名片 300 張之需求，並同時提供印製名片之姓名､電話...資料，永豐公司免費

提供各一份。

④業務人員可以個人專屬之帳號與密碼登入永豐平台公司網站

(https://wondergain.com.tw/)，或向永豐平台公司各業務處查詢團隊組織現況或

個人津貼，如需永豐平台公司郵寄津貼對帳單，每次酌收新台幣 $50 元手續費。

六、團隊組織繼承

1.業務人員身故時，如其遺囑有指定團隊組織繼承人，則該指定繼承人須向永豐平

台公司提出遺囑證明；若身故業務人員未指定團隊組織繼承人，則由法定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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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向永豐平台公司提出申請。

2.團隊組織繼承申請，應於業務主管身故日起6個月內提出申請，並經永豐平台公司書

面同意後始生效。若超過6個月未提出繼承申請視同放棄，或繼承人簽定「放棄繼承

切結書」，即同意該業務人員之所有業務權利義務歸屬予意願承接之直轄上級業務

人員/主管。

3.繼承人繼承時已具備永豐平台公司業務人員資格，由繼承人與身故業務人員聘階

較低者，異動其團隊組織至聘階較高者之直屬團隊組織；若聘階相同，身故業務人員

之團隊組織異動至繼承人之直屬團隊組織。

4.繼承人如不具業務人員資格，應於業務主管身故日起 3 個月內提出，並完成報聘。

5.若身故業務人員之聘階為業務經理，繼承人須於完成繼承後 3 個月內通過經理陞

聘訓練；若身故業務人員之聘階為業務總監，繼承人須於繼承後 6 個月內通過經

理與業務總監陞聘訓練。

6.繼承人取得團隊組織後，須依其繼承之聘階，執行永豐平台業務制度之管理辦法。

七、其他事項：

1.永豐平台辦理競賽活動時，依各競賽辦法計算獎金。

2.本業務制度如有任何未盡事宜或文義認知有疑義，永豐平台公司得隨時補充修

正後公佈，並將依衡平原則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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